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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

为保护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

一是《办法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规范了各类保证金的收取和退

还程序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将规范各类保证金收取行为作为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的监管内容；除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外，招标人不得以

任何名义增设或者变相增设保证金或者随意更改招标文件载明的保

证金收取形式、金额以及返还时间。招标人不得在资格预审期间收取

任何形式的保证金。明确了投标保证金的最高收取比例。

二是对招标人以不合理条件限制、排斥投标人的情形进行细化，

招标人不得强制要求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、企业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

等特定人员亲自购买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文件或者参与开标活动，不

得通过设置备案、登记、注册、设立分支机构等无法律、行政法规依

据的不合理条件，限制投标人进入项目所在地进行投标。

三是强调合同风险合理分担制度，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合理

划分合同双方风险，不得设置将应由发包人承担的风险转嫁给施工、

勘察设计、监理单位的不合理条款，确保合同双方主体地位平等。


